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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让妻子早日领到退休金，开江男
子杨某竟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篡改年龄等
手段，将妻子周某年龄改大 8岁，提前办
理退休手续……日前，杨某因诈骗罪获
刑。

2011 年，杨某妻子周某 42 岁，距离
退休的法定年龄尚差 8岁。为“帮助”妻
子当年参保就能领到社保，杨某动起了
歪脑筋。他以户籍补录的方式，将妻子
的年龄改大 8 岁，并注销了周某的真实
户籍。2013 年 5 月，杨某利用周某的假
身份信息在开江县社保局办理了失地农
民参保和缴费，并于 2013 年 6 月开始领
取养老金。

周某使用非法取得的身份信息参保，
造成少缴社保费，并非法取得退休资格，提
前领取退休金。案发后，开江县社保局立
即停发了周某的养老金，开江县公安局启
动了侦查程序。

经查明，杨某虚构事实，以伪造证明
材料骗取社保金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触犯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
条的规定。2023年 11月 3日，开江县人
民检察院提起公诉。2023年12月27日，
开江县人民法院判定杨某犯诈骗罪，判
处杨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
金2万元，退回非法领取的全部社保金。

特别提醒广大参保群众：以改大年
龄的方式办理退休、领取待遇，属于骗取
社保基金的违法行为，看似轻而易举“占
便宜”，实则违法犯罪“吃大亏”。一经查
实，除了要退回已领取的待遇外，还要承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
刑事处罚。

每个参保群众都必须依法依规缴纳
或领取养老保险，动歪心思骗取养老金，
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□本报综合

丈夫将妻子改大8岁骗领社保金被判刑

本报讯 （达州日报社特约记
者 谯继） 昨日，特约记者来到达州
火车站西河路口看到，铁建广场对面
的人行道改造工程已经完工，工人正
在栽种行道树。改造后的人行道宽敞
靓丽，原来隐藏在地下的一排门市也
亮出了地面。

据了解，改造后的人行道全长

300余米。以前这段人行道处在一个
较高的台阶上，不仅高低不平，又窄
还不安全，不仅影响市容市貌，还影
响商铺经营和行人通行。改造后的人
行道使老路新路成为一体，变得宽敞
明亮，既方便了人们通行，又改善了
此路段商家的经营环境，提升了城市
形象。

达州火车站西河路口
人行道改造结束


